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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2020-035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华财务公司

2020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披露2020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的通知》（中

汇交公告〔2020〕29号）规定，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子公司神华财务有限公司

（“神华财务公司” ）于2020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2020年上半年利润表（未经审计）

于近日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进行披露。

神华财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于2020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2020年上

半年利润表（未经审计）如下：

一、神华财务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的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神华财务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未经

审计)

年初余额(已

审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

期末余额(未经审

计)

年初余额(已审

计)

资 产： 负 债：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

款项

7,442,086,

014.16

6,192,890,

038.16

向中央银行借款 - -

存放同业款项

98,295,176,

430.04

36,292,408,

014.54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

放款项

- -

贵金属 - - 拆入资金 - -

拆出资金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应收款项

107,979,

218.02

- 衍生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资产 - - 吸收存款

160,651,447,

483.03

109,919,951,

160.7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应付职工薪酬 10,364,286.87 10,109,379.68

发放贷款和垫款

46,297,868,

629.57

41,767,830,

735.25

应交税费 29,719,291.35 85,850,202.61

交易性金融资产 - - 应付款项 684,156,847.98 -

其他债权投资

300,000,

000.00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债权投资

17,559,898,

045.34

33,744,514,

665.26

应付债券 - -

长期股权投资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投资性房地产 - - 其他负债 35,017,218.11 52,681,149.88

固定资产 2,338,487.66 2,755,138.56 负债合计

161,410,705,

127.34

110,068,591,

892.93

无形资产 12,390,857.55

14,319,

158.42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5,213,

244.21

225,213,

244.21

实收资本（或股本）

5,000,000,

000.00

5,000,000,

000.00

在建工程 424,885.51 424,885.51 资本公积 16,191,907.40 16,191,907.40

其他资产 28,112,812.64

10,827,

313.48

其他综合收益 - -

盈余公积 840,085,284.22 840,085,284.22

一般风险准备

1,696,891,

006.06

1,696,891,

006.06

未分配利润

1,307,615,

299.68

629,423,102.78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合计

8,860,783,

497.36

8,182,591,

300.46

资产总计

170,271,488,

624.70

118,251,

183,193.3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合计

170,271,488,

624.70

118,251,183,

193.39

二、神华财务公司2020年上半年利润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神华财务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760,755,505.06 1,168,923,851.24

利息收入 1,344,420,844.13 1,150,715,622.91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344,760.07 3,499,608.76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05,105,171.79 5,823,195.90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其他业务收入 8,884,231.16 8,884,231.12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497.91 1,192.55

二、营业总支出 897,986,646.86 360,328,419.00

利息支出 765,222,991.14 508,762,455.39

手续费支出 821,109.87 873,790.16

税金及附加 7,980,954.72 5,602,338.44

业务及管理费 18,352,542.25 17,015,609.95

信用减值损失 105,609,048.88 -171,925,774.94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 -

其他业务成本 -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862,768,858.20 808,595,432.24

加：营业外收入 50,000,159.29 -

减：营业外支出 - -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12,769,017.49 808,595,432.24

减：所得税费用 234,576,820.59 202,148,858.0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78,192,196.90 606,446,574.18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0年7月18日

证券简称：

*ST

恒康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20-074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或“公司” ）于2020年7月16日收到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 ）送达的应诉通知书、传票、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获悉华宝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 ）因合伙协议纠纷将公司诉至北京二中院，北京二中院已于

2020年6月16日立案【案号（2020）京02民初301号】，并定于2020年9月2日开庭审理。 现就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及案由

原告：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合伙协议纠纷

（二）本案案情介绍

2016年12月，公司与华宝信托及京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签署了《京福华越

（台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共同投资成立了京福华越

（台州）资产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公司用自有资金 5,920.00�万元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

人参与投资，投资退出期 36�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7年1月1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产

业并购基金京福华越与公司共同对外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5）。 因合伙企业已届满36

个月的投资退出期，合伙企业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决定进行解散和清算，要求公司支付相关投资收益并履

行收购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1月1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清算京福华越（台州）资

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6）。

因公司未能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华宝信托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1）支付合

伙权益收购款370,327,618.49元；（2）支付逾期利息（以370,327,618.49元为基数，按照每日万分之五

的标准， 自2020年2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暂计至2020年5月22日为17,590,561.88元）；

（3）支付原告实际发生的律师费损失400,000.00元；（4）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

二、本案的受理情况

北京二中院已于2020年6月16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20）京02民初301号，并定于2020年9月2日

开庭审理。

三、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将面临支付合伙权益收购款及逾期利息共计约38,791.82万元，以及相关的律师费、案件受理

费等。 鉴于该案尚未开庭审理，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

与华宝信托及相关方就此纠纷进一步协商，后续该案的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是否有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北京二中院应诉通知书、传票等【案号（2020）京02民初301号】；

2、华宝信托的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283

证券简称：钱江水利 公告编号：临

2020-022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及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0年7月15日、7月16日、7月17日，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股票交易触及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同时经营污水处理和市政管道安装业务。 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七号-水的生产与供应” 。属于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公司日常经营情

况正常，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于2020年8月27日披露。 经自查核实，除已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影

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水利部综合事业局书面问询核实， 截至目

前，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

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此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

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2020年7月15日、7月16日、7月17日，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8日

股票代码：

600168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0

—

027

号

债券代码：

2080039

债券简称：

20

武控绿色债

债券代码：

152407

债券简称：

G20

武控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

”

2020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时间：2020年7月16日

（三）会议召开形式：非现场方式

（四）表决方式：记名式投票（邮寄、网络等通讯方式）

（五）债权登记日：2020年7月15日（以下午收市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二、会议出席情况

以非现场方式参加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代理人证券账户数共计17户，

其中有表决权的共计17户，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610万张，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本金共计61,000万元，

占未偿还且有表决权的债券本金总额的70.11%，占比超过债券未偿还本金三分之二，故本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参会情况达到会议有效标准。 本次债券的发行人、债权代理人、见证律师均参加了本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

三、提审议案和表决情况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对《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20武控绿色债” 募集资金用

途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参与表决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证券账户

中，共有17户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投出有效票，其中同意该议案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或债

券持有人代理人）共计13户，所持有的债券合计530万张，占参与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张数的86.89%；反对该议案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共计0户，

所持有的债券合计0万张，占参与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张数的

0%；投票弃权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共计4户，所持有的债券合计80万张，占参与会

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张数的13.11%。

同意《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20武控绿色债”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的债券

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表决权已超过参与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三分之二，故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议案获得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经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募集说明书》以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0年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募集说明书》；

2、《2019年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绿色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3、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2020年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绿色债券2020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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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增持达到

1%

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梁桐灿先生的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公司仍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梁桐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17.27%增加至18.36%。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7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梁桐灿先生的

通知，梁桐灿先生自2020年6月12日至2020年7月1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

司股份20,4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梁桐灿

信息披露义

务人基本信

息

名称 梁桐灿

住所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7月17日

权益变动明

细

变动方

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比

例（总股本剔除回购股

数）

集中竞

价

2020/6/12-

2020/6/19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0 0.11% 0.12%

大宗交

易

2020/7/17 人民币普通股 18,280,000 0.97% 0.99%

合计 - 人民币普通股 20,430,000 1.08% 1.11%

资金

来源

本次增持股份所支付的资金总额为8,725.25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支付方式为交易系统自动划转。

1、梁桐灿先生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2020年6月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

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该次权益变动后，梁桐灿先生成为公司第一

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326,222,7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27%。

2、本次权益变动为增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

让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后持股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比例（总股

本剔除回购股

数）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比例（总股

本剔除回购股

数）

梁桐灿

合计持有股

份

326,222,779 17.27% 17.68% 346,652,779 18.36% 18.79%

其中： 无限

售条件股份

110,397,952 5.85% 5.98% 130,827,952 6.93% 7.09%

有限售条件

股份

215,824,827 11.43% 11.70 215,824,827 11.43% 11.70%

备注：根据《证券法》，相关权益变动比例计算应以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为计算基准。 公司于

2018年11月16日至2019年2月22日期间累计回购股份43,113,440股，剔除回购股份数量，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为1,845,306,489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

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为梁桐灿先生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及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 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

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治

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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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白电转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 ）与《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相关规定，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白电转债” 债券持

有人会议于 2020�年 7�月 17�日召开。 本次会议相关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0年第一次“白电转债” 债券持有人会议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时间：2020年7月17日下午14:30

4、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大岭南路18号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403

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6、会议表决方式：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7、会议债权登记日：2020年7月10日

8、会议主持人：董事胡明聪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一次“白电转债” 债券持有人会议

于2020年7月17日在公司办公楼403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共6名，所代表的

未偿还且有表决权的“白电转债” 176,950张，占未偿还“白电转债” 总张数的 2.01%。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规定。

三、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逐项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

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76,950�张，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100.00%； 反对 0�张，占出席

会议的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0.00%；弃权 0�张，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0.00%。

（二）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131,950�张，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74.57%； 反对 45,000张，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25.43%；弃权 0�张，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债券总数的 0.00%。

四、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夏凯、孙泳鑫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本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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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回购股份相关议案已经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2、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7,023.44万元。 公司可能存在应收款项未能如期收回，影响

回购方案实施的风险；

3、若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方案未能获得内部权力机构或外部相

关监管部门批准通过，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用于员工持股的风险，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

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编

制了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公司于2020年7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的授权，本次回购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

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即可。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为充分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市场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在

综合考虑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盈利能力的情况下，依据相关规定，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的种类为公司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方式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购买。

（四）拟回购股份的数量或金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金额：本次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具体回购股份的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金额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 按回购金额上限

20,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每股3.44元进行测算， 若全部以最高价回购，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

813.95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1.85%。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

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拟回购资金总额 回购实施期限

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

2,906.98-

5,813.95

0.93%-1.85%

不低于人民币10,000

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

20,000万元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

（五）拟回购股份的价格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3.44元/股。

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等事

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

购股份价格上限。

（六）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从 2020年7月15日至2021年7月14日。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之一，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数量或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

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

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八） 回购股份的用途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九）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 若按回购金额上限20,

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每股3.44元进行测算，若全部以最高价回购，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813.95万

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1.85%；若按回购金额下限1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每股3.44元进行

测算， 若全部以最高价回购， 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2,906.98万股， 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93%。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1、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无需注销股份的情形，则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

预测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按2亿元回购后 按1亿元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 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145,771,143 36.51 1,203,910,677 38.36 1,174,840,910 37.43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992,869,006 63.49 1,934,729,472 61.64 1,963,799,239 62.57

股份总额 3,138,640,149 100 3,138,640,149 100 3,138,640,149 100

2、若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未能获得内部权力机构或外部相关监管部门批准通过，导致

已回购股份无法用于员工持股的，则已回购股份全部予以注销，则公司股本结构变化预测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按2亿元回购后 按1亿元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 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145,771,143 36.51 1,145,771,143 36.51 1,145,771,143 36.51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992,869,006 63.49 1,992,869,006 63.49 1,992,869,006 63.49

股份总额 3,138,640,149 100 3,138,640,149 100 3,138,640,149 100

（十）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415,905.92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54,

613.07万元，流动资产155,344.08万元。 若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20,000万元全部使用完毕，按2019年12

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为4.81%、约占归属于上市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的比重为5.64%、约占流动资产的比重为12.87%。 按回购金额上限2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每股3.44

元进行测算，若全部以最高价回购，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813.95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1.85%。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7,023.44万元，公司应收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分红款5,

016.00万元，预计在本次回购期限内能够收回。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炎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炎

龙科技” ）相关客户对炎龙科技应收账款6,047.3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2,259.14万元）已出具还款

承诺，并承诺于2021年6月30日前全部支付给炎龙科技。经测算，公司全年运营费用预计2.5亿元。炎龙科

技客户还款承诺相关情况如下表：

客户名称

还款金额

（万美元）

还款期限

APPROPRIATE�DEVELOP�LIMITED 1,595.17 2021年 6月30日前

JWF�DEVELOPMENT�CORP. 2,554.31 2021年 6月30日前

THUMB�TECHNOLOGY�ENTERPRISE�INC. 237.44 2020�年8月31日前

UNUSUAL�ENTERPRISE�LIMITED 1,660.38 2021�年6月30日前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认为不低于10,000万元、不超过20,000万元的股份回购

金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股份回购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

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同时，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有利于增强

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对公司的价值认可。

（十一）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

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稳定投资者预期，增强市场信心，推

动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回归，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具有必要性；

3、考虑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以及占公司资产规模的比重，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本次

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具有可行性；

4、本次回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回购股份方案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十二）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

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不存在

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本次回购预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不

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

（十三）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

等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公司分别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发出

关于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问询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先生、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减

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十四）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公司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未

使用部分将依法予以注销。

（十五）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目前不涉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 若今后发生公

司注销所回购股份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形，将依照《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六）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办理回购公司股份事宜

为了配合公司本次回购股份， 提请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

办理回购各种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根据有关规定择机回购公司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

数量等；

2、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为回购股份的实施，可根据需要聘请第三方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等

中介机构；

3、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规定，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

一切事宜；

4、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股份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回购出具了《关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履行了现阶段所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

（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

购股份实施细则》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公司已就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履行了

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持股情况

公司已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0年7月1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及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 持股数量及比例。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事项

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

（二）回购专用账户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申请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

户，专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2338335

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三）后续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

各定期报告中公布回购进展情况。

五、本次回购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具体如下：

1、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

施的风险；

2、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货币资金7,023.44万元。 公司可能存在应收款项未能如期收回，影响

回购方案实施的风险；

3、若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方案未能获得内部权力机构或外部相

关监管部门批准通过，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用于员工持股的风险，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独立意见；

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4、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5、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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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7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6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

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0年

7月1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比例公告如下：

一、2020年7月15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 沈培今 869,814,827 27.71

2 鲁剑 448,000,000 14.27

3 陆利斌 88,452,000 2.82

4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1,822,600 2.61

5 李练 18,666,666 0.59

6 孙洁 16,984,084 0.54

7 周文彬 16,100,800 0.51

8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3,847,317 0.44

9 苏荣杰 9,739,730 0.31

10 徐夏冰 7,491,005 0.24

二、2020年7月15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 沈培今 190,710,350 6.08

2 陆利斌 88,452,000 2.82

3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81,822,600 2.61

4 孙洁 16,984,084 0.54

5 周文彬 16,100,800 0.51

6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3,847,317 0.44

7 苏荣杰 9,739,730 0.31

8 徐夏冰 7,491,005 0.24

9 陈茂芝 7,267,701 0.23

1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

东方12号私募投资基金

6,903,100 0.22

公司股本总数为3,138,640,149股，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沈培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69,

814,8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1%，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679,104,4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63%。 鲁

剑先生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44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27%，李练女

士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18,666,6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9%。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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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

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

一部下发的《关于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

083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之前就《问询函》相关事项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回复并予以披露。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1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8）。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鉴于《问

询函》涉及的部分事项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且工作量较大，故公司无法在原定时间完成相关工作并

披露回复公告。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拟于2020年7月27日前回复《问询函》。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226

证券简称：

*ST

瀚叶 公告编号：

2020-064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 经事后审核发现，原披露的信息中存在部分内容有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2019年年报全文中“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十四、承诺及或有事项” 之“2、或有事项” 中的

“（1）.资产负债表日存在的重要或有事项” ：

1.未决诉讼仲裁

(1)2020年6月， 公司向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上海锦翠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被告

一)，公司认为被告一违反了公司与其签署的《上海瀚叶锦翠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有

关约定，要求判令解除上述协议，并要求被告一返还已支付的投资本金14,950万元并赔偿损失。 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受理此案。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对子公司上海瀚叶锦翠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14,950万元。

(2)2020年6月，公司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北京云图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

告二)，公司认为被告二违反了公司与其签署的《〈天涯海角〉联合投资合同》和《〈天涯海角〉联合投资

合同》之补充协议有关约定，要求判令解除上述协议，并要求被告二返还已支付的投资本金6,000万元

并赔偿损失。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受理此案。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向被告

二预付款项的账面价值为7,000万元，被告二于2020年4月已归还本金1,000万元。

(3)2020年6月， 公司向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起诉深圳市皇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被告

三)，公司认为被告三违反了公司与其签署的《装修预付款协议》及《装修预付款协议之补充协议》有关

约定，要求判令解除上述协议，并要求被告三返还已支付的预付装修款5,000万元并赔偿损失。上海市浦

东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受理此案。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向被告三预付款项的账面价值为

5,000万元，被告三已于2020年4月21日归还本金2,000万元，于2020年6月19日归还本金3,000万元。

(4)2020年6月，公司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

四)，并申请保全被告四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存款、房产或其他财产。 公司认为被告四违反了公

司与其签署的《委托采购框架协议》有关约定，要求判令被告四返还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3,000万元并

赔偿损失。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4日受理此案。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向被告四预

付款项的账面价值为3,000万元。

(5)� 2020年6月，公司子公司上海瀚擎影视有限公司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公司认为上海建江

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申请人)违反了公司与其签订的《电视连续剧〈向幸福出发〉投资份

额转让协议》有关约定，请求裁决解除上述协议，并要求被申请人返还已支付的投资本金5,000万元并

赔偿损失。 深圳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6月24日受理此案。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上海瀚擎影视有限公司

向被申请人预付款项的账面价值为5,000万元。

更正后：

1.未决诉讼仲裁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十六、其他重要事项” 之“7、其他对投资者决策有影响的重

要交易和事项” 所述。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其他内容及报告摘要不变。

公司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19年1月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有限合伙

企业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设立瀚叶锦翠新媒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4月24日，公司向

瀚叶锦翠出资14,950万元。公司认为上海锦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违反了公司与其签署的相关协议

约定，公司与专业律师正在研究解决方案，拟通过法律途径解除上述协议，并收回相应的投资款。

（2）公司于2018年4月30日与北京云图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云图” ）签署了

《〈天涯海角〉联合投资合同》，于2019年1月31日签署了《〈天涯海角〉联合投资合同》之补充协议，公

司共预付制片款7,000万元。 北京云图于2020年4月向公司支付1,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

北京云图签署的相关协议并未实质性履行。 公司认为北京云图违反了公司与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公

司已确定聘请专业律师团队，通过诉讼解除上述协议，并收回相应的投资款。

（3）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与深圳市皇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装修预付款协议》，于2018年

4月1日签订了《装修预付款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共预付装修款5,000万元。深圳市皇润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已于2020年4月21日向公司支付2,000万元，于2020年6月19日向公司支付3,000万元，上述款项已

全部归还。

（4）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与江苏金浦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浦贸易” ）签订了

《委托采购框架协议》，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付款3,000万元。公司已于2020年7月1日以金浦贸易违反

《委托采购框架协议》的有关约定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编号：（2020）苏0106民初

5774号）解除该等协议；2020年7月2日，公司已委托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

法院递交财产保全申请；2020年7月7日，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20）苏0106民初5774号”

裁定，裁定查封、冻结、扣押被申请人金浦贸易名下价值3000万元的财产。 公司与金浦贸易有关《委托采

购框架协议》的纠纷（包括但不限于合同是否有效、违约责任的承担）需以法院生效判决的结果为准。

（5）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瀚擎影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擎影视” ）于2019年1月24日与上海建

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建江” ）签订了《电视连续剧〈向幸福出发〉投资份额转让协

议》，瀚擎影视于2019年1月25日付款5,000万元。 受瀚擎影视委托，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5月

25日向上海建江发出《律师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上海建江签署的《电视连续剧〈向幸福出

发〉投资份额转让协议》并未实质性履行。 公司认为上海建江违反了公司与其签署的相关协议约定，公

司将聘请专业律师团队，通过仲裁解除上述相关协议，并收回相应的投资款。

公司已于同日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修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

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8日


